同环函（服务）辐〔2025〕27号

关于大同市浑源县亨源洪独立储能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山西亨源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关于〈大同市浑源县亨源洪独立储能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报批申请》及相关资料收悉。结合大同市生态环境评估中心出具的《关于大同市浑源县亨源洪独立储能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技术评估报告》（同环评估函〔2025〕125号），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你公司拟在浑源县下韩村乡旧砖瓦厂内建设大同市浑源县亨源洪独立储能项目。主要工程包括：建设一座200MW/400MWh的储能电站，并配套1座220KV升压站。主变压器采用1台200MVA双绕组（带平衡绕组）铜线圈有载调压风冷油浸式变压器。包括1个主变进线间隔、2个架空线出线间隔和1个母线PT设备间隔。出线220kV2回35kV8回，设置1座有效容量为60m3事故油池，建设地埋式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处理规模为0.5m3 /h。设置1座200m3中水池，在站区南侧设15m2的危废贮存点。该项目的总投资为90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345万元，占总投资额的0.38%。依据技术评估报告，项目在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措施后，项目实施对区域环境影响可接受。我局原则同意《报告表》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二、在项目设计、建设、运行和环境管理中要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要求，并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认真做好环境保护设施维护和运营管理，加强巡查和检查，确保工频电场、工频磁感应强度和噪声满足相应的国家标准限值。

2、规范配套建设事故油池，确保发生事故或漏油时，事故油能够得到妥善收集贮存，定期对地下事故油池的完好情况进行检查，确保无渗漏、无溢流，防止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环境污染风险，确保环境安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废旧蓄电池暂存于危险废物贮存点，定期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危废贮存场所须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相关要求。
3、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严格落实生态恢复、防沙治沙等各项生态保护与恢复措施，及时恢复施工道路和临时施工用地的原有土地功能。

4、对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废石、废土、生活垃圾等应分类集中收集，并按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定期清运处置，施工完成后及时做好迹地清理工作。

5、建立健全各项环境管理制度，按要求设置相应的环境管理机构和人员，负责项目运营过程的环境管理与环境监控；强化环境风险防范工作，制定规范有效的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提高环境风险防范意识与应急能力，确保环境安全；严格履行环境监测计划，定期进行跟踪监测，发现问题，应立即采取有效措施。
6、做好输变电工程相关科普知识的宣传工作，及时解决公众提出的合理环境诉求，及时公开项目建设与环境保护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7、项目实施前依法办理其他相关手续。
三、该项目的设计、建设、运行和环境管理要严格落实《输变电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 1113-2020)》有关要求，项目实施过程中，如有新颁布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规范、标准涉及本项目，应严格执行新的管控要求。
四、你公司要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须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项目方可投入运行。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生态保护、污染防治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按要求重新报批。
五、大同市生态环境局浑源分局按照职责负责该项目“三同时”监督检查及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六、你公司收到本批复10个工作日内，要将批准后的《报告表》送大同市生态环境局浑源分局，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
                            　大同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10月28日
抄送：市生态环境局浑源分局，市生态环境评估中心。

